
检查标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办促进法》

第十八条 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

办学许可证。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

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

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

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

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后，

进行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二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

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办学许可的期限应当与

民办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类型相适应。民办学校在许可期限内

无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期届满可以自动延续、换领新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分别制定。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申请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13.坚持从严审批机构。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

一登记为非菅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

改为审批制 G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对巳备案的线上学

科类墙训机构全面排查，并按标准重新办理审批手续。未通

过审批的，取消原有备案登记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管许

可证（ICP）.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各地要区分体育、文化

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

格审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未经审批

多址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

市融资亨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麒资

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

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

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

培训机构。巳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14.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

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严禁超标超前培

训，严禁非学科类增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

教育课程。依法依规坚决査处超范園培训、培训质量良莠不

齐、内容低俗违法、盗版侵杈等突出问题。严格执行未成年

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机构不得高薪

挖抢学校教师；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押资

格，并将教师资格信息在培训机构场所及网站显著位置公



布：不得泄露家长和学生个人信息。根据市场需求、培训成

本等因素确定培训机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社会公示、接受

监督。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

进一步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及时掌握校外培训机构 情况

及信息，完善“黑白佑箪”制度。

15. 强化常态运营监管。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

构，培训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坚决禁

止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

不正当竞争，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行业垄断行为。线上培训要

注重保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 30 分钟，课程间隔不少 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 21 点。积极探索利用人工 智能

技术合理控制学生连续线上培训时间。线上培训机构不 得

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情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

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聘请在境内

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

员开展培训活动。

22. 做好培训广告管控。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确保主流媒体、新媒体、

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吿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

校外培训广告。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

动，不得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

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依法依

规 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

家长 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



（四）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北

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措施》的通知

12.严格审批准入。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的 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

记，逐步压 减，动态清零无证机构。保留的学科类培训机

构统一登记为非营 利性机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不具备相

应资质条件、未经审批多 址开展培训的学科类培训机构。

对已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 按要求全面排查，并按标

准重新审批准入。未通过审批的，取消其 原有备案登记和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

13.严控学科类培训时间。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

关规 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及寒暑假期组 织学科类培训。学科类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

学校教学时间相冲 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 点 30

分，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 得晚于 21 点。线上培训要注重保

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超过 30 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 10 分

钟。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理控制 学生连续线上培训时

间。

14.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完善学科类培训管理服务平台，

动态 掌握学科类培训的培训内容、培训材料、教师资质等

信息，健全完 善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严禁超标超前

培训，严禁非学科类 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严禁提供境

外教育课程。线上培训机构 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



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 思考、违背教育教学

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超 范围培训、培

训质量较差、内容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 从事

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培训机构不得

高 薪挖抢学校教师；不得泄露家长和学生个人信息。聘请

在境内的 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

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学科类培训机构实施信息公开制

度，对机构资质（办学许可 证、法人登记证书相关信息）、

教师资质（包括姓名、照片、任教班次 及教师资格证编号

等）、收退费标准（包括收费标准、退费办法、培 训费收

取账号等）、培训内容（包括课程名称、时间、价格等）、

聘用 外籍人员情况（包括姓名、来华工作许可证件编号），

在机构办学场 所显著位置及网站进行公示。

15.强化经营活动监管。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

构，培 训机构融资及收费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坚决禁

止为推销业务 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

行不正当竞争，依法依 规坚决查处行业垄断行为。落实将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 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的

要求，科学合理确定计价办法，明确收 费标准，坚决遏制

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校外培训机构每次 招生前须向

教育部门报备招生简章、课程内容、教师资质、收费情 况

等事项。加强对培训领域贷款的监管，全面使用《中小学生

校外 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查经营者利用不公

平格式条款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全面落实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 理办法。鼓励实施“先培训后收费

"“一课一消”培训收费模式，有 效防范“退费难”“卷钱

跑路”等问题发生。

16.严控广告宣传投放。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市属

主流 媒体、新媒体以及公交车站和地铁等公共场所、居民

区各类广告牌 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

告。不得在中小学校、 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不得

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 辅材料、练习册、文具、

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 依法依规严肃

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 长焦

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

17.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严格落实中央有关

要求,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

作。上市公司 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

不得通过发行股份 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

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

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 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违规

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18.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完善全链条、全流程的管理服

务工作 体系，进一步健全违规行为发现机制、常态化风险

监测机制和联动 执法惩戒机制。用好“黑白名单"制度，不

断完善信用管理和分级 分类监管，推进监管模式创新。依

托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设立专 门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畅通监督举报途径，发挥群众监督举报、 媒体监督作用。



发挥行业协会在自律规范、权益保护、纠纷处理、 行业信

用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

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


